附件
 
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等九部门关于实行
建筑垃圾电子联单管理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城管局（委）、自然资源局、公安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局、铁路局，南宁市市政园林局，北海市市政局：
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建筑垃圾管理，落实转移全流程闭环管控要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》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等十六部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利用和全过程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在全区实行城市建筑垃圾电子联单（以下简称电子联单）管理制度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管理原则
建筑垃圾转移遵循“谁排放谁负责、就地就近利用、市域统筹协调”原则。建筑垃圾排放、运输、处置利用单位在广西建筑垃圾综合监管服务系统电脑端（以下简称“监管系统”）进行责任单位信息登记备案；使用“广西建筑垃圾一码通”微信小程序（以下简称“一码通”小程序）实施电子联单管理。
二、管理内容
排放、运输、处置利用单位在建筑垃圾转移过程中应当采取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，严禁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遗撒和填埋建筑垃圾，并对所造成的市容环境损毁、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承担责任。
（一）排放单位。与经核准的运输、处置利用单位签订书面合同，通过“一码通”小程序发起电子联单，如实填报建筑垃圾种类、数量、运输单位、运输时间、处置去向等信息，实行“一车一码”管理。
（二）运输单位。驾驶员通过“一码通”小程序核对电子联单，确认运输单位、建筑垃圾种类、数量、处置利用去向等信息与现场一致后方可启运。运输途中保持车辆密闭，防止沿途遗撒泄漏；保持卫星定位、视频监控等电子设备全程正常运行，实时上传运输轨迹数据；按规定路线将建筑垃圾足额、安全运抵指定处置利用场所，不得擅自变更目的地或进行违规倾倒。
（三）处置利用单位。定期核对电子联单签认信息，若发现建筑垃圾种类、数量与实际不符，应及时告知排放单位、运输单位；对问题联单可驳回并督促整改重报，并报告属地环境卫生主管部门。建筑垃圾如有二次转出的情况，参照排放单位要求填报并发起电子联单。
（四）跨区域管理。跨省转出建筑垃圾的，排放单位应取得跨省转移批准或备案文件后，方可通过“一码通”小程序发起电子联单；在省外处置利用单位确认运抵信息后5个工作日内，上传省外签收单等凭证扫描件归档。跨省转入建筑垃圾的，本区处置利用单位应先核验跨省转移批准或备案手续，确认合规后，由转出省排放单位通过“一码通”小程序发起电子联单，录入建筑垃圾种类、数量、处置方式等信息，本区处置利用单位上传签收单等凭证，同步报属地环境主管部门备案。
（五）其他转移方式。通过管道、输送带等非交通运输工具处置利用建筑垃圾（如工程泥浆输送）的，排放、处置利用单位应自转移之日起，每10个工作日通过“一码通”小程序，填报期间转移建筑垃圾种类、数量等信息。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建立联动机制。各地应建立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牵头，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（城乡综合执法）、公安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林业、铁路等部门协同参与的协调推进与联合执法机制。依托监管系统，按规定共享电子联单、许可核准、工程项目、资源化利用、车辆限行区域、卫星定位、行政处罚等数据信息；共同加强联合监管执法，重点查处未填报电子联单擅自清运、非法倾倒等违法行为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（二）强化工作落实。各单位行业主管部门统筹推进电子联单制度落地实施，落实建筑垃圾排放、运输、处置利用单位的主体责任，对未按规定执行电子联单管理的单位，予以约谈。对责任落实不力、监管履职不到位，或在整治清运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、推诿扯皮、工作滞后等问题的行业主管部门，由同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启动问责程序，依法依规予以通报批评；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，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规定及时移送处理。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多渠道普及建筑垃圾规范处置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，提升企业和群众依法规范处置建筑垃圾的意识。鼓励社会各界举报违法违规倾倒等破坏环境行为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、协同监督的良好氛围。
四、其他事项
本通知自2026年  月  日起全区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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